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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
地址: 11010 台北市松仁路 3 號 9 樓
聯絡人:李文中
聯絡電話: (02)87897633 
傳真: (02)87897800 

10841 
臺北市開封街 2 段的號 2 樓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

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3 日

發文字號:工程企字第 10400336280 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話:關於機關辦理建築工程未取得建造執照即發包，導致廠商

於簽約 6 個月後仍無法開工施作，影響工期及權益受損乙

事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復責會 104 年 10 月 15 日臺區營 (104 )銘業字第 0386 號

二、為利公共工程計畫順利推晨，本會已於 104 年 3 月 17 日

訂頒「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 J (下稱注意事

項)並於同年 6 月 1 日生效。上開注意事項第 5 點載明機

關辦理重大公共工程「招標前 J '應查填機關應辦事項檢

核表，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，以減少發生聞工

後即停工、終止或解除契約情形;非重大公共工程，亦得

比照辦理。上開檢核表所列檢核事項包含建築許可(建築

執照或特種建築物許可等)。

三、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: I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

主管機關言丁定之範本為原則，其要項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參

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。」;本會訂頒「工程採購契約範

本」第 21 條第(十)款: I 因可歸責於機關之情形，機

關通知廠商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(停工) : 1 致廠商未鵲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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